
02為巔 1第90卷第10期 ·

｀
興
緝
教
有
是
佛
教
徒
息
有
的
青
任

佛
教
以
教
化
衆
生
為
本
願
，
而
教
化
衆
生
則
以
建
立
和
樂

安
康
的
人
間
淨
土
爲
境
地
。
所
謂
「
人
間
淨
土
」
，
用
更
顯
著

的
龔
＝
E
來
詮
釋
，
即
是
和
諧
安
寧
的
社
會
。
因
此
，
在
人
世
間

開
創
一
個
和
諧
的
社
會
，
才
是
佛
教
教
化
衆
生
的
本
懷
。

教
化
者
，
教
育
而
化
導
也
。
但
是
，
過
去
中
國
學
術
界

將
宗
教
的
教
化
與
學
校
的
教
育
分
疆
劃
界
，
使
受
教
者
只
獲
得

一
定
的
知
識
技
能
，
而
未
能
接
受
宗
教
的
培
養
人
性
善
良
之
德

化
，
非
常
可
惜
。
反
觀
西
方
中
古
文
明
的
盛
世
，
是
由
宗
教
教

育
的
帶
動
，
而
開
啓
了
高
等
教
育
的
門
徑
。
如
英
國
的
牛
津
、

劍
橋
等
國
際
知
名
學
府
，
都
是
西
方
教
會
教
育
的
綿
延
所
創
辦

的
高
等
教
育
機
構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高
等
教
育
與
宗
教
教
育
原
本

是
互
助
發
展
的
。

可
惜
二
十
世
紀
初
葉
，
國
人
因
國
勢
積
弱
不
振
，
力
圖
求

新
求
變
之
際
，
奉
西
學
為
圭
臬
，
尤
其
強
調
科
學
物
質
文
明
為

強
國
富
民
的
唯
一
法
門
，
揚
棄
固
有
文
化
思
想
與
道
德
倫
理
；

更
有
部
分
學
者
，
謬
認
國
力
不
強
與
信
仰
佛
教
有
關
，
誤
將
信

仰
佛
教
與
盲
從
迷
信
劃
成
等
號
。
因
此
多
年
來
，
一
直
將
佛
教

- 

教
育
排
除
於
正
規
教
育
體
制
之
外
。

殊
不
知
佛
教
的
教
義
是
建
立
和
諧
社
會
的
輔
弼
力
量
，

是
人
本
思
想
的
基
本
教
育
，
尤
其
佛
教
教
義
已
融
和
中
國
的
文

化
思
想
，
發
展
成
爲
中
國
思
想
文
化
的
特
色
。
因
此
，
在
中
等

教
育
中
設
有
介
紹
佛
教
教
義
的
課
程
，
可
供
一
般
民
衆
對
佛
教

有
正
確
的
認
識
，
不
至
迷
信
而
盲
從
於
邪
知
邪
見
的
信
仰
·
'
在

高
等
教
育
中
設
有
佛
教
研
究
系
所
，
可
對
中
國
文
化
思
想
的
特

色
，
研
究
其
特
有
的
價
值
。

基
於
此
，
清
末
民
初
以
來
，
佛
教
高
僧
大
德
莫
不
以
興
辦

佛
教
教
育
為
振
興
佛
教
的
根
本
·
·
興
辦
社
會
教
育
為
佛
教
對
社

會
應
盡
之
義
務
與
責
任
。
其
中
，
太
虛
大
師
是
倡
導
興
學
最
有

成
就
而
永
爲
後
人
所
仰
止
者
。

－
一
｀
太
虛
大
師
的
教
有
理
念

太
虛
大
師
認
爲
：
佛
教
興
辦
教
育
應
分
成
兩
大
類
，
一
類

是
僧
伽
教
育
，
一
類
是
普
通
教
育
：

(
-
)
僧
伽
教
育
是
以
培
養
佛
教
弘
法
的
人
才
為
興
學
宗

旨
。
大
師
認
爲
：
寺
院
是
佛
教
教
化
民
衆
的
場
所
，
僧
伽
在
寺

院
中
應
取
得
佛
教
師
或
名
布
教
師
的
資
格
，
從
事
其
教
化

高
等
教
育
與
彿
教
教
育
的
互
助
發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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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職
務
。
然
而
要
取
得
其
地
位
，
則
不
能
不
養
成
其
僧
格
，
若

無
布
教
師
的
資
格
，
就
不
能
成
爲
寺
院
的
僧
伽
。
因
此
，
大
師

主
張
興
辦
僧
伽
教
育
才
能
救
佛
教
之
衰
微
。

大
師
理
想
中
的
僧
伽
教
育
(
佛
學
院
)
分
爲
五
個
層
次
：

即
是
一
、
小
學
部
，
二
、
中
學
部
，
三
、
學
戒
部
，
四
、
大
學

部
，
五
、
研
究
院
。
大
師
住
世
時
所
辦
僧
伽
教
育
雖
未
能
盡
如

理
想
，
但
是
大
師
倡
導
僧
伽
教
育
所
造
就
的
佛
教
人
才
，
對
近

代
佛
教
貢
獻
之
深
遠
，
山
高
水
長
，
永
垂
佛
史
。

u
-
)普
通
教
育
是
佛
教
緇
素
大
德
為
攝
化
世
間
所
辦
的

學
校
。
這
種
學
校
是
爲
輔
助
國
家
之
教
育
，
而
對
貧
寒
子
弟
有

慈
善
作
用
。
因
此
所
辦
學
校
應
遵
照
國
家
所
規
定
的
學
制
，
如

小
學
六
年
，
初
高
級
中
學
六
年
，
大
學
四
年
。
可
惜
大
師
住
世

時
，
戰
亂
頻
仍
，
民
生
凋
敝
，
佛
教
在
興
辦
普
通
教
育
上
成
就

不
大
。
除
創
辦
了
幾
所
中
學
外
(
如
南
京
大
雄
中
珥
了
、
南
京
宗

仰
中
學
、
上
海
興
慈
中
學
等
)
，
沒
有
能
創
辦
一
所
大
學
。

n

一
，
台
灣
的
佛
教
教
有
與
高
等
教
有

台
灣
光
復
後
，
從
大
陸
來
台
弘
法
的
高
僧
大
德
們
，
莫

不
以
發
展
教
育
為
弘
法
的
首
要
任
務
。
慈
航
老
法
師
於
民
國

三
十
七
年
(
-
九
四
八
)
自
新
嘉
坡
來
台
，
首
創
台
灣
佛
學
院
於

中
壢
圓
光
寺
，
開
創
台
灣
僧
伽
教
育
之
先
河
。
繼
之
，
印
順
導

師
創
福
嚴
佛
學
院
於
新
竹
，
白
聖
長
老
創
三
藏
佛
學
院
於
台

北
，
這
些
先
期
的
佛
學
院
，
造
就
了
不
少
的
法
門
龍
象
，
掀
開

了
台
灣
佛
教
的
昌
盛
。

至
於
一
般
的
高
等
教
育
，
由
於
初
期
佛
教
本
身
主
觀
條
件

不
足
，
加
上
政
府
對
私
人
興
辦
高
等
教
育
設
限
頗
多
，
因
此
佛

教
人
士
創
辦
高
等
教
育
是
到
近
二
十
年
內
才
陸
續
完
備
的
。

現
今
台
灣
有
華
梵
大
學
、
慈
濟
大
學
、
玄
奘
大
學
、
南

華
大
學
、
佛
光
大
學
，
五
所
佛
教
創
辦
的
高
等
教
育
學
府
，
性

質
上
都
屬
於
一
般
性
的
綜
合
大
學
。
由
於
過
去
教
育
政
策
的
限

制
，
有
關
佛
教
教
義
的
研
究
，
未
能
納
入
高
等
教
育
的
體
系
之

內
，
如
今
由
於
我
教
界
人
士
的
努
力
，
加
上
政
府
教
育
政
策
的

開
放
，
得
以
將
研
究
宗
教
之
思
想
、
歷
史
、
文
化
、
規
制
等
納

入
高
等
教
育
體
制
之
內
。
可
以
設
立
宗
教
學
系
(
或
單
／
佛
學

系
)
及
研
究
所
，
廣
納
一
般
社
會
青
年
進
修
宗
教
相
關
知
識
，

獲
得
學
士
、
碩
士
及
博
士
學
位
．
＇
同
時
也
可
專
設
宗
教
研
修
學

院
，
培
養
宗
教
專
業
人
士
，
取
得
大
學
以
上
學
位
，
有
能
力
教

化
人
群
，
服
務
社
會
。
如
此
，
宗
教
教
育
與
高
等
教
育
接
軌
，

能
擴
大
教
育
功
能
的
層
面
，
落
實
有
教
無
類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
二
十
一
世
紀
之
後
，
各
項
建
設
突
飛
猛
進
，
經
濟
迅
速

發
展
的
成
果
，
人
們
在
物
質
生
活
之
外
，
而
對
於
各
類
教
育
的

需
求
也
逐
漸
提
升
。
因
此
，
也
加
重
了
政
府
在
教
育
職
能
上
所

扮
演
的
角
色
與
財
政
上
的
負
擔
。
此
外
，
在
物
質
條
件
發
達
之

四
｀
佛
教
興
緝
教
有
息
以
創
造
人
間
淨
土

的
和
措
社
會
為
理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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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聯
寫
景
，
尾
聯
抒
情
，
震
景
生
情
，
以
詩
詠
志
。
空
閤
不

新
家
盂
城
口
，
古
木
餘
宗
柳
。

來
各
漾
為
訊
，
空
是
昔
人
有
。

—一1

顫

丿 11

詩

袂

禪

竟
^ 

王
維
四
十
歲
遷
居
，
至
安
史
之
亂
前
，
住
在
酮
川
十
五
、
六

年
，
其
麗
與
好
友
裴
迫
同
遊
輥
川
諸
勝
境
，
陸
續
完
成
輥
川
詩

作
，
後
遂
將
廿
首
五
絕
輯
為
《
酮
川
集
》
。

王
維
遷
至
酮
川
新
居

I

藍
田
別
墅
，
原
應
慶
祝
喬
遷
之
喜
，

但
環
繞
四
周
之
景
，
心
境
急
遽
下
降
，
寫
下
《
酮
川
集
》
第
＿
首

〈
孟
城
坳
〉
：

丶

後
，
民
衆
心
靈
的
健
康
更
顯
重
要
，
各
項
文
明
疾
病
的
產
生
，

都
肇
因
於
身
心
的
不
平
衡
所
致
，
而
造
成
不
健
康
的
病
態
社

會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促
進
民
間
各
階
層
，
不
論
個
人
或
團
體
，
大

家
共
同
建
立
一
個
和
諧
而
健
康
的
社
會
，
實
乃
當
前
吾
輩
興
辦

教
育
者
責
無
旁
貸
之
要
務
。

佛
教
徒
教
化
社
會
，
應
以
慈
悲
與
布
施
爲
攝
化
法
門
。

「
慈
能
與
樂
，
悲
能
拔
苦
」
，
解
除
他
人
苦
難
而
給
與
快
樂
，

對
人
群
，
對
社
會
才
有
幫
助
，
也
才
是
佛
教
存
在
社
會
的
價

值
．
，
而
布
施
不
只
是
在
物
質
條
件
上
的
援
助
，
更
需
要
著
重
精

神
食
糧
。
特
別
是
在
目
前
經
濟
高
度
發
達
所
帶
來
的
隱
憂
，
種

種
貧
富
差
距
，
階
級
矛
盾
的
衝
突
現
象
，
將
日
盆
深
化
。
佛
教

徒
對
於
高
等
教
育
價
值
觀
的
發
展
使
命
，
應
隨
此
一
發
展
趨

勢
，
而
有
時
代
的
新
方
向
。

在
人
格
本
位
的
高
等
教
育
價
值
觀
上
，
應
在
教
學
的
課

程
與
生
活
上
，
秉
持
人
本
教
育
的
精
神
，
全
人
教
育
的
理
念
，

促
進
知
識
與
德
行
的
平
衡
發
展
．
＇
在
知
識
本
位
的
教
育
價
值
觀

上
，
應
著
重
知
識
的
創
新
與
眞
理
的
闡
揚
；
在
社
會
本
位
的
高

等
價
值
觀
上
，
應
針
對
國
家
與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，
促
進
經
濟
與

人
民
生
活
的
平
衡
。
而
佛
教
興
辦
高
等
教
育
之
理
念
，
則
以
慈

悲
救
世
之
大
悲
精
神
，
施
以
正
知
正
見
之
大
智
教
導
，
為
人
類

社
會
創
造
一
個
人
間
的
淨
土
，
和
諧
的
社
會
。

變
，
以
「
新
家
」
與
「
古
木
」
相
對
，
「
來
者
」
與
「
昔
人
」
相

對
，
蘊
含
過
去
、
現
在
、
未
來
之
時
閤
變
化
。

「
昔
人
」
指
的
是
初
唐
詩
人
宋
之
問
，
王
維
新
居
乃
其
舊

居
，
曾
媚
附
武
后
而
顯
赫
＿
時
，
後
兩
度
貶
謫
，
客
死
異
鄉
。

「
今
人
」
王
維
發
出
「
諸
行
無
常
」
之
感
概
，
深
明
今
日
之
新

居
，
無
法
恒
常
保
有
，
也
將
有
「
來
者
」
。

「
古
木
」
引
發
懷
想
昔
人
之
悲
，
也
引
起
詩
人
「
後
人
之
視

今
，
猶
如
今
人
之
視
古
」
之
感
嘆
，
乃
為
隨
境
所
生
之
悲
情
。

瞭
解
時
問
變
化
的
無
常
，
這
正
是
領
悟
正
是
「
無
相
」
的
礎

石
，
自
然
可
以
逐
漸
擺
脫
世
情
的
羈
桎
，
轉
而
意
會
禪
機
。 陳

昭
伶

~




